














債權證明如何準備?Q6
1.雇主出面：由雇主或其委託之第三人親自出
     面向勞保局簽署債權。

2.雇主無法出面：勞工需取得並檢附法院發給
     之債權證明正本。

例如:
(1) 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，向法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之裁
       定及確定證明書。
(2) 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(或民事判決)者，取得支付命令(或民事判
       決)及確定證明書。
(3) 民事執行事件經強制執行無結果者，由執行法院發給債權人之      
       債權。 



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0555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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